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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汉东方赛思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

购买资产的公告 
 

 

一、 交易概况 

（一） 基本情况 

公司拟向武汉碧桂园塔子湖置业有限公司购买其位于武汉市江

岸区塔子湖碧桂园蜜柚销售中心碧桂园塔子湖蜜柚 1 号楼 2312 号-

2325 号（型）商业房产，总面积约 786m²，总价不超过 1300 万元，税

费另付。具体条款以最终签订的协议为准。 

根据《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第二条之规

定， 公众公司及其控股或者控制的公司购买、出售资产，达到下列

标准之一的，构成重大资产重组：（一）购买、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

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

的比例达到 50%以上；（二）购买、出售的资产净额占公众公司最近

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 

50%以上，且购买、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

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30%以上。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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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经审计的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

总额为人民币 6209.94 万元，期末净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4979.91 万

元。本次公司购买的房产，交易价格约 1300 万元（不含税费），占

公司资产总额的 20.93%，占公司资产净额的 26.10%，比例均未达到

《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中第二条第三款第

（一）（二） 项的规定,且公司最近 12 个月内连续购买或出售同一

或相关资产累计金额未达到重大资产重组标准，因此不构成重大资

产重组。 

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。 

（二） 审议和表决情况 

2018 年 6月 22日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

通过《关于公司购买资产的议案》，表决结果为：6 票同意，0票反对，

0 票弃权。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二、 交易对手方的情况 

（一） 交易对手方基本情况 

交易对手方:武汉碧桂园塔子湖置业有限公司, 注册地为:武

汉市江岸区余华岭特 1 号, 主要办公地点为武汉市江岸区塔子湖碧

桂园蜜柚销售中心, 法定代表人为:孙正军, 注册资本为:人民币

10,000,000.00元，营业执照号为:91420102MA4KQMGKXF，主营业务为: 

房地产开发;商品房销售;企业管理咨询;建筑工程、装饰工程设计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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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工;建筑工程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服务。(依法须经审批的项

目,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)。 

（二） 应说明的情况 

交易对方与挂牌公司、挂牌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

联关系。在产权、业务、资产、债权债务、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可能或

已经造成挂牌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关系。 

 

三、 交易标的情况说明 

（一） 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

交易标的名称：武汉市江岸区塔子湖碧桂园蜜柚销售中心碧桂

园塔子湖蜜柚 1号楼 2312 号-2325 号。 

交易标的类别：固定资产。 

 交易标的所在地：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塔子湖碧桂园蜜柚。 

（二） 交易标的资产在权属方面的情况 

交易标的权属清晰，不存在抵押、质押及其他任何转让限制的

情况，亦不涉及诉讼、仲裁事项或查封、冻结等司法措施，不存在

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。 

 

四、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 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

成交金额为：不超过 1300 万元。  

协议生效条件：各方签字盖章后生效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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